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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藥品有關的主要知識產權種類 
 

需要註冊 

商標 

外觀設計 

專利 

不需註冊 

版權 

商業秘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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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他的權利 

    

  

公眾/ 

商業競爭對手 

（民事及刑事 

法律責任） 

知識產權 

擁有人 

特許 

持有人 

合法使用 非合法使用 

私人/ 

合理使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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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 

營商時使用 

主要以文字，圖
形或其組合表述 

消費者作為識別
營商者的商品或

服務 

需於知識產權署
註冊 

商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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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冊准備 

提交申請 

商標檢索 

指定商品/服務 

選定註冊種類 (1 - 45類) 

設計商標 

例如： 

藥品，營養補充劑 －第5類 

其他類別？ 

是否已有相同或近似的商標
註冊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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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計商標 

較難註冊 較易註冊 

描述性 顯著性 

例如： 

“健體” 

“美白” 

“養顏液” 

“養命酒”？ 

例如： 

“喇叭” 

“虎” 

“無比” 

“胃仙Ｕ” 

商標是否帶有描述性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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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計商標 

較難註冊 較易註冊 

強 弱 

例如： 

“北京牌” 

“美國嘜” 

“雲南白藥”？ 

例如： 

“同仁堂” 

“新奇士” 

商標是否純屬地理標誌？ 

地理標誌元素 

例如： 

“北京同仁堂” 

“美國新奇士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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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程序 

註冊 

公告（3個月） 

回應 

發出審查意見 

審查 

提交申請 

• 顯著性 

• 相同近似註冊 

第三者反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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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護範圍 

銷售/要約銷售/

展示商標貨品 

用於廣告宣傳 

用於商品包裝 

進出口商品 

商標侵權 

(未得商標持有人同意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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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期限 

TM 10年 10年 10年 。。。 

續期 續期 ∞ 

無效宣告  撤銷（3年不使用） 

註冊®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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搶註 

申請人宣傳/ 

使用商標 

申請人 

提交申請 

第三者提交商標申請 

儘快提交申請 

提出反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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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觀設計註冊 

新穎性 

產品的形狀、構
形、式樣或裝飾 

美感 

藥品的獨特包裝 

外觀設計 

非功能性 



外觀設計例子 

14 

http://ipsearch.ipd.gov.hk/design/pdf/588742.pdf?LANG=en 

藥瓶 － 註冊編號 : 

1401600.0 
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知識產權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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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冊期限 

5年 5年 5年 5年 5年 

註冊 續期 續期 續期 續期 續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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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 

新穎性 

創造性 

可作工業應用 

產品或方法 

(技術上的改進) 

不包括醫治 

(手術或治療)、
診斷方法 

在先發明? 

專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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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發明 

可享 

專利 

藥品 

第二醫藥
用途 

手術工具 
製造藥品
方法 

注射藥物
的工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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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 保護 持有人 

專利  VS  商業秘密 
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知識產權署 

專利 

不公開 

(保密) 
保護 持有人 

商業秘密 

法律 

公眾 



19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知識產權署 

香港專利制度 

公眾 

（民事及刑事責任） 
版權擁有人 

認可 

持有人 

合法使用 非合法使用 

合 

理 

使 

用 

版權擁有人
的權利 

“再註冊”標準專利 短期專利 原授標準專利（OGP） 

保障年期 20 年 8 年 20 年 

預先申請/登記 

需要先在中國、英國或
歐盟專利局(指定英國)

申請/登記 

不需要 不需要 

實質審查 由以上指定專利局負責 不需要 

由知識產權署負責， 

由其他專利局 

 (國家知識產權局)協助 

形式審查 由知識產權署負責 由知識產權署負責 由知識產權署負責 

現時 

未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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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護期限 

申請 申請 續期 續期 。。。 

專利 

申請日 
專利 

申請公告日 

專利 

授予日 

自申請日起 

8年(短期專利) 

或 

20年(標準專利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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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域性保護 
 

專利 

商標 

外觀
設計 

香港註冊的
保護範圍只
限於香港 

(不包括中國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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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權 

文學、藝術、 

音樂作品 

權利 “與生俱來” 

(毋須註冊) 

表達形式 

包裝美術設計、
廣告內容、照片 

版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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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護範圍 

複製 

出售/要約出售/

展示版權作品 

向公眾發放 

複製品 

進出口 

侵犯版權 

(未經持有人同意) 

可屬刑事罪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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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護期限 

作品完成日 作者死後50年 作者死亡 

謝謝 !!! 


